
陈大妈：我女儿和女婿育有
一子，两人共有一套房子。去
年，我女儿因病过世。女婿叫我
们放弃女儿的房产部分，承诺让
我们经常看望外孙。我们答应
了，不过没有订立书面约定。现
在，女婿不让我们看外孙了。我
们就这么一个外孙，该怎么办？

浙江左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欢欢

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主体
作了规定，即离婚后不直接抚养
子女的父或母。本案中，女方病
故，婚姻关系自然终止，非婚姻
法之离婚解除之情形。

但按照“法无规定不可为，
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治精神和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公序
良俗，婚姻关系解除后，祖父母
探视孙子并非为法律所明确禁止
之行为。况且老人老年丧子，膝
下只有一个外孙，外公外婆探望
外孙也是人之常情。本案中，女
婿拒绝探视为个人权利之自由。
如果女婿拒不让陈大妈探望外
孙，陈大妈可诉至法院，不过，
这可能使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因此，外公外婆为实现探视，应
积极改善与女婿的关系，以期得
到女婿的应允。同时，外公外婆
进行探视不能影响孩子的健康成
长和正常生活。

外祖父母是否享有外孙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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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远笛） 11
月 29日上午，市慈善总会和市
慈善义工协会组织开展了“衣
暖人心”物资捐赠仪式，为市
精神康复医院的病人们送上全
新衣裤 1000 多件、新鞋 300
双，所有物资均由台州市慈善
总会“衣暖人心”义工队和温
岭的爱心人士提供。
“我们这儿有不少精神疾病
患者生活条件较为困难，加上
因病情特殊，他们衣服的损耗
率非常大。天气越来越冷了，
看着他们还没有御寒的衣物，
我们希望借助社会力量来帮他
们一把。”半个月前，市精神康
复医院医务科科长金力找到了
市慈善总会，反映了这一情
况。接到求助后，市慈善义工
协会特地走访了市精神康复医
院，实地了解患者们的需要，
并据此向社会发起征集，吸引
了不少爱心人士的加入。
“这衣服真好！”在义工的
帮助下，一位患者领到了新棉
衣，摸着暖和的新衣服，笑得
心满意足。市慈善义工协会会
长王文军告诉记者，除了这批
衣物，截至今年 10月，我市共
收集了爱心衣物 303421公斤。
自 2015年年底开展“衣暖人
心”公益项目以来，市慈善总
会在我市各小区、院校、超市
等设置旧衣捐赠点，统一配置
“绿房子”捐赠箱，接收旧衣捐
赠，目前总数超过200个，已收
集百万余件由热心市民、热心
企业捐助的衣物、鞋子。同
时，还配置了专人负责“绿房
子”的日常维护工作，并定时
回收市民捐赠的旧衣物到慈善

仓库。
随着冬季临近，又到了衣

服换季的时候。近期，本报热
线电话经常接到市民关于旧衣
捐赠的咨询。“我都清洗消毒好
了，怎么捐赠？”“我这儿有很
多适合孩子们的衣物，但没有
捐赠途径啊！”“家里堆积了很
多衣服，扔了可惜，我们能捐
赠吗？”捐赠出自己闲置或者无
用的衣物，送给有需要的人
们，不仅可以解决衣物堆积的
烦恼，还能够通过捐赠发挥它
的作用，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
改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
量。近日，新一轮的“衣暖人

心”公益项目又将启动了，我
们将联合市慈善总会向社会发
起旧衣物征集活动，通过收集
衣服、鞋子等物资，给四川、
新疆等地的贫困人民送温暖、
献爱心。如果您家中有数量较
多的旧衣物需要捐赠，或希望
通过集体等渠道捐赠衣物，都
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8690
1890 （拨了就灵 一拨就灵）
咨询。
“衣暖人心”项目由民建台
州市委会和台州市慈善总会监
督运营（包括捐进捐出），真
正实现了财务公开、慈善、公
益、环保、可循环。此次征集

的旧衣物和由各个捐赠箱收集
而来的旧衣将由台州市“牵手
慈善·衣暖人心”分拣中心的
义工专业分拣，选择其中较好
的旧衣，经过清洗中心的清
洗、消毒、打包整理后，捐赠
给我市困难群众及中西部省份
的困难群体。其余不适宜捐赠
的旧衣，项目服务组则与相关
环保企业洽谈，对其进行绿色
环保处理，如加工为可再生利
用织物用品，减少环境污染。
产生的收益，除用于“衣暖人
心”日常推广外，纳入民建慈
善基金，用于困难群体的帮扶
工作。

“衣暖人心”传递温情
如果您想捐赠旧衣物，请联系我们！

本报“小虎队律师团”定位为市民身边的法律顾问，目前已有
20名律师。市民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本报热线8690 1890
（拨了就灵 一拨就灵）或者温岭日报微信（wldaily86901890）向
我们咨询，我们会尽快给予答复。也欢迎其他律师加入律师团，为市
民提供法律服务。

孙先生：我和前妻不久前离
婚，5岁的儿子由我抚养。现
在，前妻提出每个星期要接孩子
去她那里住两个晚上，如果我不
同意的话，她要起诉到法院。离
婚时，我们没有约定探望的事
宜。对于前妻的要求，我能拒绝
吗？

浙江左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欢欢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
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

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
母双方的子女，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父母探视
子女，应当尽量避免对孩子的生
活、学习造成不利影响，合理确
定探视子女的方式。本案中，应
当从最有利于儿子生活稳定、健
康成长的角度出发，来确定前妻
探视儿子的方式及时间。孙先生
可以和前妻沟通探视的时间和方
式，法院不一定会完全按照女方
的要求来进行判决。

（记者 赵云）

前妻的探望要求，能拒绝吗？
志愿者打包衣物志愿者打包衣物。。


